
关于2013-2014学年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及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班：

根据《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关于修订2010级本科培养方案指导意见》（院发[2010]31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从2010级起将第二课堂学分纳入人才培养要求，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课外科技训练（如SRT训练计划、创新性实验计划、各类科技竞赛等）、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，并获取不少于4个学分的第二课堂学分；学生所获第二课堂学分计入学籍档案，作为学生获取毕业资格的必备条件。
为使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工作能有序开展，确保各专业学生能获取学分且顺利毕业，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各班应按照《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认真完成第二课堂学分认定。
二、各班按照《管理办法》中的认定程序开展工作，组织班上学生填写《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申请表》并提供相关材料认证，获学分的时间必须为2013-2014学年，不在认证范围的班应在备注中作说明。对于社会实践应按暑期管理系布置的统一格式进行认定。

各班认定汇总的材料经负责人签字后于10月24日前汇总表纸质和电子文档报管理系办公室。
说明：（1）、1名学生有多个认定项目的，只需填写一张申请表，但在Excel汇总表中应分别登记（见汇总表示例），以方便审核、统计；（2）、用获奖证书申请的，复印件上要有班主任签字。（3）、社团，班干申请需有证明材料。（4）、驾照申请只针对在校学的，进校之前的不予认定。（5）、献血证只能认定一次，与次数无关。（6）、此次认定只针对2013-2014学年。（7）、对于社会实践应按暑期管理系布置的统一格式进行认定。（8）、之前给予认定过的项目，现在不能给予认定。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、《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  2、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申请表
  3、管理系2013-2014学年第二课堂学分认定汇总表（电子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工程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14日

